附件2
	[bookmark: _GoBack]固镇县返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申请审批表

	申请单位名称
	

	申请单位地址
	

	开户银行
	
	账号
	

	法定代表人
	
	电话
	
	项目　
经理
	
	电话
	

	工程项目名称
	     

	工程项目地址
	

	工程项目造价
	万元
	开工、竣工时间
	

	已缴存保证金
	万元
	应返还保证金
	万元

	申请单位意见
	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　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　　
	主管
单位
意见
	单位签字盖章：
         年  月  日　　

	县　劳调　动查　监意　察见　大　　　队
	经调查核实，该工程能够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和《安徽省工资支付规定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，未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，根据《安徽省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暂行办法》，同意返还该单位缴存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
        万元。

	
	监察员：　　　　　 　      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（盖章）

	县人社局意见
	

	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（盖章）

	备注
	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。

